附件三：
杨凌示范区公共自行车使用须知

 1、租车人群限制。为保障租车人的人身安全，租车人身体不适或患有疾病（如心脏病、高血压、暂时性眩晕、听觉障碍等）、醉酒者、精神病患者、智力障碍者等无法保障安全骑行的，不得租用便民自行车。

 2、租车人应知的便民自行车租、还车流程。
    （1）租车。持租车卡于锁止器界面的刷卡区内停留1-2秒，锁止器界面上的绿灯亮闪后变长亮并发出“请取车”的提示音，便民自行车锁止器已被开启，30秒内将车拉出。
    （2）还车。将便民自行车水平推入锁止器，一直推到锁止器的底部。锁止器界面绿灯开始闪亮，并发出“请刷卡还车，谢谢使用”的提示音；将租车卡在锁止器的刷卡区进行刷卡，绿灯停闪长亮，还车成功。

 特别提醒，租车人还车后应双手扶住车把车往外轻拉，确认是否还车成功。如因车辆未被完全锁住致车辆丢失，所造成的损失，由租车人承担。

 3、租车人应遵守交通法规，因租车人身体原因或不遵守交通法规造成的人身或财产损失，由租车人自行承担。建立与交警部门的信息联动机制。一年内第一次违反交通法规，停止租赁服务一周；第二次违反交通法规，停止租赁服务一个月；第三次违反交通法规，将注销骑行卡。

 4、租车人因故意、过失或意外事故造成第三者人身或财产损失，由租车人自行承担对第三者赔偿责任；发生意外事故造成租车人身伤害的，由租车人自行向致损人索赔。

 5、租车人在使用自行车的过程中，有义务保障车辆的良好车况及停放安全。如发生车辆遗失、被盗等情况，须在5个工作日内按实际采购成本赔偿，逾期不赔偿者将交由公安部门处理。

 6、租车人在租车期间出现车辆故障或发生交通事故，而不能及时将车辆归还至租赁点的，可拨打运营公司客服热线等候公司派人处理。

 7、公共自行车是社会公共财物，租车人应自觉爱护自行车，文明安全骑行，发生故障应及时处置或到就近的公共自行车租用服务点修复及调换。在使用过程中遇自行车损坏、丢失，应及时报损、报失，并按相关标准赔偿。

 8、租车人应养成“随借随用，用后速还”的习惯，所租用的公共自行车应在当天各服务网点营业时间内归还。由于特殊原因租车超过24小时应主动向运营公司说明情况。租车超过24小时，运营公司将通过短信或电话等方式温馨提示2次，提醒还车。若租车人仍未还车或未电话回复说明情况，将视为使用“霸王车”、借车不还等侵占公共资源行为，运营公司将报警处理。

 9、租车人应规范操作、安全骑行、爱惜公物。不得利用便民自行车从事违法活动，不得恶意占用、丢弃所租用的自行车。

凡不按须知要求使用的，一切后果及损失由租车人承担。

